Subject: 有關本府107年度推動數位學習實施計畫之補休事宜案，請查照。
 一、 查行政院107年4月11日院授人培字第1070037508號函略以，加班補休期限由原規定6個月延長至1年，並自107年5月1日生效，又加班事實如發生於107年5月1日前，仍依原規定期限補休，先予陳明。
 二、 爰本府107年度推動數位學習實施計畫之補休申請表業依上開規定修正完竣如附檔，並掛置於本府人事服務網iKPD「最新公告」，請轉知同仁下載運用。
 三、 另數位學習課程補休期限認定，請以完成本府組裝課程最後一堂時間為基準(例如：最後一堂課程完成時間為1070501，則補休期限為1年)，併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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